关于推报山东省法学会
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理事的函
各团市委、各高等院校团委：
山东省青少年犯罪研究会拟于4月举行换届大会，并同时举办2015“为了明天——山东省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论坛”。为推动全省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事业发展，经与省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协商，决定在各市和各高等院校范围内推荐部分研究会理事人选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一、理事候选人选条件
1.在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领域做出较为突出成绩的、研究成果丰硕的学术带头人和研究骨干；
2.热心青少年犯罪研究事业，在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中做出较为突出成绩，积极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事业发展提供帮助、支持的团口负责同志。
二、推荐范围和方式
本次候选人的确定采取自上而下考察、推荐、协商的方式产生，请各团市委、各高等院校团委按照评选范围和标准，推荐3-5名人选，并填写《山东省法学会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推荐表》（见附件），于3月22前将人员名单报送团省委权益部，确定后的候选人选将作为会员代表参加换届大会。
联 系 人：赵新燕
联系电话（传真）：0531—82073868
电子邮箱：tswqyb＠126.com

附件：山东省法学会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推荐表

团省委权益部
2015年3月10日





附件
山东省法学会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推荐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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